
附件一

財物名稱 財物名稱 財物名稱

電視 切菜機 螢幕

投影機 監視器 樂器薩克斯風等

電腦設備主機等 鐵櫃 電扇

印表機 桌椅 紗門窗

分享器 掃描器 珠光螢幕

電視壁架 燈座 其他廢品

註4：得標廠商於變賣物品拆除後之環保廢棄物應委託合格廠商處理，不得任意丟

棄，若經查屬實依法追究其責任及相關清理費用。

註5：上述報廢之廢品名稱，依本校說明為準，得標人對之不得主張非其品項藉故

不予點交或搬離。

註6：本案標售標的物之效用，按現狀辦理交付；於招標至得標後運離期間，本校

無法確保原狀無毀損(如風災或雨災等事故)，得標人對之不得主張查看期無毀損，

藉故不予點交或搬離。

臺南市文化國民小學標售之報廢財物明細表

註1：放置地點得標廠商應自行估算搬運費用，且不得毀損建築物及設備或電梯等

，並應維護該場地之清潔及安全。

註2：請務必至現場查看報廢財物。本簡表廢品不做為投標廠商估價之依據，僅供

參考之用；投標廠商估價時應以現場為主，若以本簡表清單廢品種類作為估價依據

而發生任何損失，本校概不負責，投標廠商不得異議。

註3：上述報廢之廢品，無原使用之效用、功能，得標人對之不得主張瑕疵擔保請

求權，得標廠商於處理該標的物時，相關標示本校財務標示名稱應清除或銷毀，不

得再利用本校名稱權屬。


